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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51 line -3【具足眾戒】《傳通記》：「今家意通道俗大小。天台云：具足

眾戒者。道俗備受微細。不犯威儀者。三千悉皆不缺也。」～本會版 p.496 元照

《觀無量壽佛經義疏》卷 2：「受持無缺。故云具足。威儀亦戒。輕細難持。

人多陵犯。故特標簡。」(T37,p.290,c13-14) 

p.51 line -3【十善戒】《受十善戒經》全一卷。譯者不詳。收於大正藏第二

十四冊。於此經中，佛在舍衛國祇陀林告舍利弗，舉出納受十善戒、八齋戒等

之作法，並述說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慾、瞋恚、

愚癡等十惡之惡報相，及示滅除十惡、持守十善之功德。(T24,p.1023,b－p.1028,c) 

p.51 line -2【菩薩三聚戒】總括大乘菩薩一切戒律的三個分類，即攝律儀戒、

攝善法戒、攝眾生戒。《地持經》很具體地說，一切戒有三種︰(1)律儀戒，

(2)攝善法戒，(3)攝眾生戒。律儀戒是七眾所受的戒，七眾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
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攝善法戒是菩薩上修菩提的一切

身口意的善法。攝眾生戒，慈悲喜捨攝受一切眾生皆令得安樂。菩薩地持經卷

四舉出十一種，即：(1)眾生所作饒益之事，悉與為伴。(2)眾生已病、未病等

諸苦及看病者，悉與為伴。(3)為諸眾生說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或以方便令得

智慧。(4)知恩報恩。(5)救護眾生種種恐怖，開解諸難，使遠離憂惱。(6)見

眾生貧窮困乏，依其所需悉能布施。(7)德行具足，正受依止，如法蓄眾。(8)

先語安慰，隨時往返，施給飲食、說世之善語等，使眾生安者皆悉隨順，不安

者皆悉遠離。(9)對有實德者，稱揚歡悅之。(10)對犯過行惡者應以慈心予以

呵責，使其悔改。(11)以神通力示現惡道，令眾生畏厭眾惡，奉修佛法，歡喜

信樂，生希有之心。《瑜伽師地論》所說的瑜伽戒品和《地持經》大致相同。

道宣律師認為三聚戒是三身之本︰(1)律儀戒在斷諸惡，即法身之因（正因）；

(2)攝善法戒在修諸善，即報身之因（了因）；(3)攝眾生戒在慈濟有情，即化

身之因（緣因）。 

p.51 line -2【十無盡戒】又名十重波羅提木叉、十波羅夷、十不可悔戒、十

重戒、十重禁。《傳通記》：「梵網十重禁是也。心無盡故戒亦無盡，故云無

盡。何等為十？一殺戒。二盜戒。三淫戒。四妄語戒。五酤酒戒。六說四眾過

戒。七自讚毀他戒。八慳惜加毀戒。九瞋心不受悔戒。十謗三寶戒（此依天台）。」

～本會版 p.499《天台菩薩戒疏》卷 1：「次出體者。初發圓心。從師請受。身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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剋誠。名為作戒。色心為體。三羯磨竟。納法居懷。作休謝往。訖乎未來。名

無作戒。唯實相心以之為體。故瓔珞經云。一切凡聖戒。盡以心為體。心無盡

故。戒亦無盡。」(T40,p.581,a20-24) 

p.51 line -1【少分戒等】《傳通記》：「若約五戒明其相者。持一、二戒。

名為少分。持三、四戒。名曰多分。具持五戒。名為全分。」「問：五戒少分

等義可然。亦出優婆塞戒經故。而八、十、具。無分持義。何云一一戒品中等？

答：言一一者。且約五戒、十無盡等。何必通諸戒乎。或是則言總意別耳。」

～本會版 p.499-500《在家律要廣集‧優婆塞戒經》：「若受三歸。受持一戒。是

名一分(一分戒菩薩優婆塞)。受三歸已。受持二戒。是名少分(少分戒菩薩優婆塞也。更

有受三戒者。名半分菩薩優婆塞。前標半分。今不重出。但淨身三。故僅名半也)若受三歸。持二

戒已。若破一戒。是名無分(受一戒而破。亦名無分。受三戒四戒五戒。而破一戒。亦名無分。

此略不說。可以例知)。若受三歸。受持四戒。是名多分。若受三歸。受持五戒。是

名滿分。」(X60,p.481,b7-12) 

p.52 line 1【行住坐臥方便威儀】佛教要求僧眾避免放逸、注意舉止，故以

四威儀代表修行者所應遵行的各種規範。諸經論中屢屢致意，謂修行者應常調

攝身心，不失威儀。如《菩薩善戒經》卷 8〈生菩提地品 4〉：「若行、若住、

若坐、若臥。於一切行不失道心。菩薩爾時一一念中增長一切十波羅蜜。具足

成就助菩提法。」(T30,p.1005,c21-23)例如道宣律師之《教誡律儀》曾詳加規定。

其〈在寺住法〉謂︰{1}行不得垂手，{2}行不得左右顧視，{3}行須長視看地

七尺，勿令蹋蟲蟻。〈入聚落法〉謂︰{1}當具威儀，行不得急。{2}遙見官人

及醉人，當須避之。{3}行不得垂手掉臂。{4}在道不得共女人行。{5}在道不

得共尼師及女人共語。{6}不得與喫五辛、飲酒人同行。～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 

p.52 line 4【唯願我身等】《傳通記》：「我身者。總指五陰假我之身。身

中色法即同虛空。身中心法亦齊法界。此是總釋菩提心相。身同虛空者。非是

身量廣大無邊。只是濟度無有分別。慈及一切。無邊際相。譬虛空也。次我以

身業等者。更約三業以釋菩提心之相也。後我發此願下。還述身心所作如虛空

義。又言等者。上明菩提心之相狀。今釋菩提心之名義也。…若貪財寶者。發

求財寶心。作經營財物行。凡人欲為善之與惡。皆先標其心而後成其志。所以

求菩提者。發菩提心。修菩提行。」～本會版 p.502-5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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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發菩提心之殊勝。（1）60《華嚴經》卷 59 云︰菩提心者，則為

一切諸佛種子，能生一切諸佛法故。菩提心者，則為良田，長養眾生白淨法故。

菩提心者，則為大地，能持一切諸世間故。菩提心者，則為淨水，洗濯一切煩

惱垢故。菩提心者，則為大風，一切世間無障礙故。菩提心者，則為盛火，能

燒一切邪見愛故。菩提心者，則為淨日，普照一切眾生類故。菩提心者，則為

明月，諸白淨法悉圓滿故。」（T09,p.775,b19-28）（2）《摩訶止觀》卷 1：「此菩

提心有大勢力。…具足眾寶。能除貧苦。如如意珠。雖小懈怠、小失威儀。猶

勝二乘功德。舉要言之。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。能成三世無上正覺。若解此

心。任運達於止觀。無發無礙即是觀。其性寂滅即是止。止觀即菩提。菩提即

止觀。寶梁經云：比丘不修比丘法。大千無唾處。況受人供養。六十比丘悲泣

白佛：我等乍死不能受人供養。佛言：汝起慚愧心。善哉善哉。一比丘白佛：

何等比丘能受供養？佛言。若在比丘數、修僧業、得僧利者。是人能受供養。

四果四向是僧數。三十七品是僧業。四果是僧利。比丘重白佛：若發大乘心者

復云何？佛言：若發大乘心求一切智。不墮數、不修業、不得利。能受供養。

比丘驚問：云何是人能受供養？佛言：是人受衣用敷大地。受摶食若須彌山。

亦能畢報施主之恩。當知小乘之極果不及大乘之初心。」(T46,p.9,c23-p.10,a13) 

p.52 line -7【深信因果即有其二】《傳通記》：「問：何標二種因果。不釋

出世因果？答：次下釋讀誦大乘、勸進行者之文。出世因果義自顯。故令省略

也。」～本會版 p.504又，參考本書 p.113 line-6。世、出世因果，故下文「讀

誦大乘」便可開發智慧，即能厭苦、欣樂涅槃。於此須知『四諦』，有兩重因

果：苦為果，集是因，由苦集二諦成為世間生死因果；滅是果，道是因，滅道

二諦為出世涅槃因果。即由造積有漏業因而感有漏苦果，由修無漏道因而證滅

諦涅槃。如北本《涅槃經》卷十二（T12,p.435,a）︰「有漏果者是則名苦，有漏

因者則名為集，無漏果者則名為滅，無漏因者則名為道。」此即知苦、斷集，

證滅、修道之義。～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 

p.52 line -5【讀誦大乘】慧遠《觀無量壽經義疏》卷 1：「深信因果。明修

信也。讀誦大乘。明修解也。行能運通。目之為乘。乘別有三。諸佛所乘。餘

二不加。是故言大。此前自利。勸進行者。是其利他。」(T37,p.178,b27-c1)知禮

《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》卷 4：「實相不二而二，立因果殊；二而不二，始

終理一；信此因果，方名為深。讀誦大乘，修三智解，運圓乘行。以此解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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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其行者，名為勸進。此三種業，得前前者不得後後，得後後者必得前前，故

今行人能修前二，前二不能修於大乘。」(T37,p.216,a15-20) 

p.52 line -5【印壞文成】《印光大師全集》：「以蠟印印於鎔化之金泥上，

以金泥未冷，故軟而能受印，以雖能受蠟印之印而成文，而其熱力隨即化其蠟

印，雖則化其蠟印，而印文一一顯現，如是則印壞文成，同在一時。」寶靜《要

解親聞記》：「以銅鑄像，須先用泥造成模形，然後將鎔銅貫之；像文既成，

模形則壞。成壞同時，不落前後。以喻念佛眾生淨業若成，娑婆五濁報謝，極

樂蓮胎成就；於一念間，不分前後。」 

p.52 line -3【苦法如毒等】《傳通記》：「苦法如毒者。煩惱道。苦謂苦果。

法謂三毒。三毒煩惱名為苦法。苦之法故。依主釋也。惡法如刀者。是業道。

惡之與法。同屬業因。惡即是法。持業釋也。流轉三有者。是苦道。即有漏果

報也。謂由惑造業。由業感果。流轉無窮。侵害眾生也。」 

p.53 line 1【成上行】知禮《觀經疏妙宗鈔》卷 3：「此三種業，得前前者

不得後後，得後後者必得前前。故今行人能修前二，前二不能修於大乘，故云

餘二不及，是言大乘。」(X22,p.302,b12-14) 

p.53 line 2【引聖勵凡】《傳通記》：「璟興云：有說三世諸佛皆以此三福

為成佛因。故云三世諸佛淨業正因。靈芝云：三世果德藉此而成。故曰正因。

此符引聖勵凡之釋。斯乃引果德行。勵凡往生。」～本會版 p.507 

p.53 line 4【諦聽善思念之】良賁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》卷 1〈2 觀

如來品〉：「諦者，審也。攝耳聆音，發生聞慧。善思思慧。念之修慧。審其

句偈，思其義理，如說修行。令諦聽等。又復諦者，令心寂靜，對治散亂掉動

心故。言善思者，令心調柔，治彼邪妄不正思故。言念之者，令心明記，治彼

妄失顛倒心故。彼所治者，障生勝慧。謂若有彼，性無堪任，猶如覆、漏、穢

等三器；得甘露味，失漏無堪。是故世尊誠諦聽等。智論偈云：聽者端視如渴

飲，一心入於語義中，踴躍聞法心悲喜，如是之人可為說。」(T33,p.452,a2-12) 

p.53 line -3【示觀緣】《傳通記》：「定善示觀者。十三觀門其體定故。名

為定善。以此定善示往生觀。故名示觀。」～本會版 p.508 

p.54 line 5【說清淨業】《傳通記》：「此有二釋。一云。懺悔滅罪名清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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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。謂入觀前方便。更用懺悔方軌。二云。依下觀門專心念佛。…問：初釋不

明。今經中無懺悔法故？答：罪是定障。故先懺悔。是以日座二觀釋中明懺悔

法。經無者略。況乎夫人對佛求哀懺悔。彼既懺悔罪愆。未來定機。何不爾耶。」

～本會版 p.514-15 

p.54 line -5【聞者自然生信】《傳通記》：「問：外道及以五惡性人。雖聞

佛說而不信行。何云一切聞者生信？答：今言生信。此就佛道修行之機而所論

也。外道惡人不信之者。此是彼過。全非佛過。…又佛及弟子兩說相對。聞佛

所說。自然生信。聞餘人說。難生信心。亦此義也。」～本會版 p.516《佛說無量

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4：「不信有佛者、不信佛經語、不信有比丘僧、心中狐疑

都無所信者，皆故從惡道中來，生愚蒙不解宿命，殃惡未盡、未當得度脫，故

心中狐疑不信向耳。」(T12,p.299,c1-4)《無量壽經會集本》〈獨留此經第四十五〉：

「若聞佛號，心中狐疑，於佛經語都無所信，皆從惡道中來。宿殃未盡，未當

度脫，故心狐疑，不信向耳。」 

p.54 line -3【貪欣極樂】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13〈聖行品 7〉：「愛有二種：

一者善愛，二不善愛。不善愛者，唯愚求之。善法愛者，諸菩薩求。善法愛者

復有二種：不善與善。求二乘者名為不善，求大乘者是名為善。善男子！凡夫

愛者名之為集，不名為諦。菩薩愛者，名之實諦，不名為集。何以故？為度眾

生，所以受生，不以愛故而受生也。」(T12,p.440,a29-b6) 

p.54 line -3【以佛力故】《傳通記》：此通彌陀釋迦二佛。彌陀力者。由宿

願力。護念冥加。令觀成就。故下文云。然彼如來宿願力故。有憶想者必得成

就。釋迦力者。依說教力。入觀住心。神力加被。必得見佛。次下文云：「有

異方便」。異方便者指十三觀。故玄義云：十三觀以來。盡名異方便(p.20:2)。

淨影云：由佛教力。並由神力。故得見之。～本會版 p.519 

p.54 line -2【簀】〔ㄗㄜˊ〕1.用竹片、蘆葦編成的床墊子。2.泛指席子。3.

通『積』。堆積。【闚】〔ㄎㄨㄟ〕1.泛指觀看。2.探究；窺度，瞭解。3.窺伺。

～《漢語大詞典》 

p.55 line 2【因茲喜故】經：『心歡喜故』。《傳通記》：初二近分亦屬喜

受。第三近分亦屬樂受。若依此義。未至及初二猶喜受。故不違歡喜文。今經

定善。夫人等初心所修。故知未至及初二禪可為依地。故云喜故得忍。不遮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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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地時。非喜而得忍。～本會版 p.520 

p.55 line 2【喜忍等】《傳通記》：言無生者，不退之義。忍者慧也，謂得

無生之慧，故名無生忍也。亦名喜忍等者，心歡喜故，名為喜忍；廓然大悟，

故名悟忍；其位十信。名信忍也。…多是十信中忍者。問：為許少分通深位忍？

答：不可爾也。只是經文不說其位，諸師亦釋深位忍故，且置恐慮之言而已。

淨影云：三應時下。由見心喜得無生忍。由知彼國從心而現。達本無法。故得

無生。無生理也。慧心安理。名無生忍。…問：今家定判十信無生。有何文理？

答：任經大旨以作此釋。謂夫人是貪瞋具足凡夫故。初得無生。豈非淺位哉。

～本會版 p.521 

知禮《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》卷 4：「【疏】即得無生忍。是初住、初

地。【鈔】行者應知。如來將說十六觀法。預彰所說是圓妙觀。故云一切眾生

觀於極樂。觀成即得無生法忍。是故韋提聞說十六。隨語觀成。說訖即證此之

妙位。經示此觀是取初住徑捷之門。故不可云想事而已。」(T37,p.216,b11-16) 

p.55 line 4【解行】解行地，又作解行住、勝解行地。為菩薩修行階位之一，

即依解而修行，未證真如之地前三賢菩薩之階位。亦即入於初地以前，由思惟

力方便而習得一切善根之位。～《佛光大辭典》 

p.55 line 5【夫人是凡非聖】《傳通記》：權實難知。若準他經，應是權者

示現。如《心地觀經》列韋提希夫人，已能善入無量正定，為度眾生示現女身，

以三解脫修習其心，有大智慧福德圓滿。今經偏被善惡凡夫，說相義門既異他

經，不可例同。韋提夫人實是凡者，如來冥加，令選極樂，發起一經。證定疏

中都無一處屬權者文，佛為斷疑，故云汝是凡夫；若依心所見國土莊嚴者，非

汝凡能，普悉歸功於佛也。～本會版 p.523 

p.55 line 8【未得天眼】《妙宗鈔》卷 3：「未得天眼等者。問：阿那律天

眼最勝。但見大千。豈有得天眼者。越十萬億土見安養乎？答：此語未得分真

菩薩天眼。非二乘也。故大經二十二云：菩薩所得清淨天眼。異於聲聞緣覺所

得。以是異故。一時徧見十方世界現在諸佛。大論亦同此說。」(X22,p.303,a17-21)

《傳通記》：今釋只舉肉眼不見穢土被障之色。況顯不可見淨土之義。未分天

眼真似之別。～本會版 p.524 


